2026年“国际合作提升计划”项目申报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四化”战略，不断深化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设立“国际合作提升计划”，旨在精准对标“双一流”建设指标，助力学校国际化水平整体提升，推进实现学校发展战略目标。
一、资助领域
本项目主要面向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需求和国际前沿领域、“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领域、华东理工大学“十五五”规划和2026年重点工作等。
二、资助类型及结项要求
1. 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结项要求：
(1) 与国外合作高校新签订校/院级合作协议；
(2) 申请并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提供批准文件或通知书；
(3) 派出或计划派出不少于2名学生及学者参加联合培养，提交参与该项目的学生或学者名单，交流学习的时间安排等信息；
2.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结项要求：
(1) 与国外合作高校签订校/院级合作办学协议，明确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目标和责任；
(2) 确保项目或机构有合格的中外方师资和管理团队，能够胜任教学和日常管理工作；
(3) 召开线下或线上研讨会不少于10次，访问国外合作高校，开展线下交流不少于1次。
3. 国际合作实验室项目；
结项要求：
(1) 至少与国外一所合作机构新签订校/院级科研合作协议；
(2) 联合发表不少于2篇国际期刊学术论文（正式发表或提供接收邮件），论文内容应与所申报项目内容紧密相关；
(3) 共同指导研究生，召开线下或线上研讨会不少于10次，访问国外合作高校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于1次；
(4) 邀请外方合作教授来校交流不少于1次，并为学生开展讲座报告。
三、资助额度及开支范围
“国际合作提升计划”每项资助金额8万元，学院应给予不低于1:1 的配套经费资助。
2026年6月中旬进行中期评审，评审不通过的项目停止后期资助，评审优秀的可根据项目需求，追加资助（追加金额不超过4万元）；2026年11月中旬进行结项评审，评审不通过的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能申报其他由学校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
学校资助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与项目建设相关的国际交流合作费用，具体范围包括：
1. 出国境费用。项目组中方成员（含研究生）出国境开展项目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交通费、住宿费、公杂包干费等。
2. 外方专家补贴。外方专家来校开展项目交流的劳务费等。
3. 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日常开销。
四、申报须知
1. 项目鼓励以团队形式申报。申报团队必须与国外至少一所合作高校教师、研究机构或院系建立合作意向。
2. 项目建设周期为1年。
3.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受理项目申报，并对申请学院及申请项目的资格条件进行形式审查，组织评审专家进行评审。
4. 本项目实施方案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负责解释。
五、申报流程
1. 2025年12月23日前：个人或团队申请人向所在学院提交《国际合作提升计划申请书》（见附件），并由学院审核、讨论，经院长签署意见后送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逸夫楼205），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iao@ecust.edu.cn。每个学院限报3项。
2.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1月15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组织有关职能部门进行评审，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结果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网站上进行公示。
3. 2026年1月下旬：项目启动。
4. 2026年6月：中期考核（具体考核形式另行通知）。
5. 2026年11月中旬：项目结项评审。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64252764  
邮箱：iao@ecust.edu.cn
附件：2026年“国际合作提升计划”项目申请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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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学院：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联系电话：                              


  2025年12月


1、 [bookmark: OLE_LINK3]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负责人信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所在单位
	

	职 务
	
	专业领域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2、 外方合作团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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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外方合作单位相关学科领域国际影响力（不少于300字）

	

	2. 现有合作基础（含前期合作成果或双方互补性，不少于500字）

	


3、 项目建设计划
	1. 项目建设目标（不少于500字）

	


















	2. 实施进度安排（按月填写，不少于500字）

	






















4、 评审意见
	1.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2. 项目评审专家组意见




评审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3.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院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